
附件 1：

长春市安全生产“三项岗位”人员
考核发证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告知书

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

导意见》（国办发〔2020〕42 号），申请人在申请考试发证时，如实填报本人相关信息，并

对本人符合考试申请条件、填报信息真实有效等作出承诺，原则上不再提交身份、学历、健

康、从事特种作业情况、证件有效期等证明材料。发证部门依据申请人员作出的承诺为其办

理申请相关事项，并通过内部核查、信息共享等手段，在考前、考中、考后对申请人的承诺

信息进行动态核验。为顺利完成申请，请您注意下列事项：

一、签署承诺，应当由申请人本人签署，不得由他人或培训机构代签。证明事项采用书

面承诺方式，申请人愿意做出承诺的，应当向发证机关提交本人签字后的申请书原件（含承

诺内容）。

二、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知承诺替代证明，申请人不愿承诺或无法承诺的，应

当提交规定的证明材料。

三、对无法核实的信息，以及曾在安全生产“三项岗位”人员资格考试报名中存在不实

承诺行为，或者严重、特别严重违纪违规行为被记入安全生产“三项岗位”人员资格考试诚

信档案库且在记录期内的人员，资格考试发证部门可要求申请人按规定办理报考事项，申请

人应当予以配合。

四、申请人不符合报名条件或者未按照资格考试发证部门要求办理相关事项的，考试报

名无效，所缴费用不予退还。取得考试成绩的，当次考试成绩无效；取得资格证书或者成绩

证明的，证书或者成绩证明无效。

五、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失信行为信息纳入长春市安全生产“三项岗位”人员资格考试诚

信档案，失信申请人信息将通知申请人所在单位，并视情况向社会公布。对执意隐瞒真实情

况、提供虚假承诺办理有关事项的，依据《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

第 44号）第三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以欺骗、

贿赂等不正当行为取得安全合格证或者特种操作证的，除撤销其相关证书外，处 3000元以下

的罚款，并自撤销其相关证书之日起 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证书）处理。

六、对考试成绩合格达到取证条件的人员，资格考试发证部门将采用公示、抽查、接受

投诉举报等方式，长期接受社会监督。


